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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上 海 市 民 政 局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沪医保待遇发〔2022〕31 号

关于社区日间照护服务纳入本市长期护理
保险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上海市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办法》（沪府办规〔2021〕

15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现就社区日间照护服务纳入长期护理保

险（以下简称长护险）试点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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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服务机构

由民政部门或市场监管部门纳入登记管理的、提供社区

日间照护服务的养老服务机构，可以经民政部门推荐自愿申

请。试点期间，按照稳中求进、门槛不降低的总体工作要求，

经评估后，满足长护险定点护理服务机构条件，达到提供长

护险服务标准及规范要求的，与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签

订服务协议，成为长护险定点护理服务机构（以下简称定点

日照机构）。

二、服务对象

评估等级为二至四级的参保人员，可自主选择通过定点

日照机构，享受符合规定的社区日间照护服务。

三、支付范围

定点日照机构参照《本市长护险服务项目清单和相关服

务标准、规范》确定的服务内容、标准和相关护理服务人员

要求，为服务对象提供日间照护服务，相关照护费用纳入长

护险支付。

托位费、餐费、文化娱乐等其他费用不纳入长护险支付

范围。

四、服务提供

定点日照机构应为服务对象提供持续性的护理及看护

服务，并根据管理要求确保服务时长和质量。

服务对象在定点日照机构接受服务的频次为：评估等级

为二级或三级的，每周服务 3 天；评估等级为四级的，每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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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 5 天。

五、支付标准

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按照规定，与定点日照机构通

过服务协议，约定社区日间照护服务的长护险支付标准。定

点日照机构实际收费或服务价格低于约定的支付标准时，长

护险基金按实予以支付。

对服务对象在评估有效期内发生的符合规定的社区日

间照护服务的费用，长护险基金支付水平为 85%。

六、服务管理

定点日照机构的服务配置应当符合《上海市社区老年人

日间照护机构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行业规定，同时，提供满足

长护险服务项目所需要的设施设备及场所，以利于开展服

务。定点日照机构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服务设施，最大程度

为失能老人提供服务便利。

日间照护场所内的护理服务人员数量应满足服务需要，

与服务对象的配比不少于 1:8。护理服务人员应符合长护险

相关职业资质要求并按照相应服务规程开展工作。

七、信息管理

定点日照机构除对外公示收费或服务价格外，应当及时

向区级医保经办机构做好收费或价格信息备案。

定点日照机构应做好服务对象的身份识别和服务确认

记录，逐步引入生物识别和视频记录等管理手段。

定点日照机构根据服务对象对居家、社区和机构等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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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形式的转介需求，做好信息变更。

八、其他

按照《上海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护机构管理办法》、《上

海市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护理服务机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

有关文件要求，加强对定点日照机构行业监管。

本通知未尽事宜，按照本市长护险试点有关文件规定执

行。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上海市民政局
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
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2年 8月 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2 年 8 月 12 日印发


